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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股份代號：1194）

延長最後截止日期
須予披露交易
出售附屬公司

茲提述灣區黃金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三日及二零
二零年二月十四日有關出售事項的該等公告（「該等公告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
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誠如該等公告所載述，買賣協議完成須待買賣協議所載條件達成，方告作實。倘
條件未於買賣協議日期後滿12個月當日（「最後截止日期」）或訂約方可能協定之較
晚日期或之前達成，則買賣協議會停止及終結，且訂約方毋須對彼此承擔任何義
務及責任，惟事先的權利要求除外。於本公告日期，條件尚未完全達成。

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，本公司與買方簽訂確認函，將最後截止日期延長至
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二日。除上述的修訂外，買賣協議的所有其他條款維持不
變，並仍具十足效力及有效。

承董事會命
灣區黃金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
易淑浩

香港，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為易淑浩先生、陳勝先生、張利銳先生、王保志先生及黃志偉先生；非
執行董事為許進勝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志恩女士、肖榮閣教授及張田余教授。


